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bookmark: _GoBack]會員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保證金提領暨交易帳戶間賸餘款項撥轉防範配套措施作業辦法修正總說明
1、 配合開放期貨商得與同一身分編號之期貨交易人約定其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金保證金、權利金之撥轉(以下簡稱賸餘款項撥轉)，及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台期結字第1110000191號函說明六，期貨商受理客戶以電話申請賸餘款項撥轉之作業規範，應依本公會相關防範配套措施規定辦理，爰修正本自律規則名稱及相關條文。
2、 本自律規則由「期貨商暨期貨交易輔助人受理電話辦理保證金提領防範配套措施作業辦法」更名為「會員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保證金提領暨交易帳戶間賸餘款項撥轉防範配套措施作業辦法」。
3、 增訂第六條，期貨商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其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款項撥轉時須確認客戶身分及相關作業程序。
